
附件1
《玉林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
公积金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一、《玉林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制定的背景及政策依据

2018年6月28日，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出台《玉林市个人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实施办法（试行）》（玉市金管委〔2018〕4号），并从印发之日起执行。根据《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 财政厅 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个人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业务的通知》（桂建金管〔2020〕8号,以下简称《通知》）的要求，我市作为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试点城市，为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公积金监管司关于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试点工作会议精神，经与区内其他地市实施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管理情况对照分析，结合我市实际，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代拟了《玉林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现将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二、《管理办法》主要内容的说明
    (一）总则章节的主要内容
1．纳入灵活就业人员的对象和范围

原则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未覆盖的人群都纳入缴存范围，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且在玉林市辖区灵活就业居住的各类人员（含中国公民、持有《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港澳台同胞、持有中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外籍人员），均可参加玉林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
2．灵活缴存住房公积金可享受哪些优惠

（1）存款利率优惠。灵活缴存人的住房公积金按国家规定的利率计息。根据现行利率政策规定，住房公积金存款利率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执行，远远高于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目前，住房公积金存款年利率为1.5%，银行活期存款年利率为0.35%，住房公积金存款利率是银行的4.29倍。

（2）缴存有贴息。灵活缴存人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连续二十四个月未提取或从未使用过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销户提取时可给予利息额10%的利息补贴。

（3）贷款利率优惠。灵活缴存人员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满十二个月后，可以申请低利率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假如灵活缴存人员申请住房贷款40万，选择30年还款，按现行的利率计算（住房公积金贷款年利率为3.25%，商业银行贷款年利率为4.90%），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总利息约22.67万元，办理商业银行贷款总利息约36.42万元，住房公积金贷款比商业银行贷款优惠17.19万元。

（二）缴存章节的主要内容
1．开户缴存

灵活就业人员可以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银行卡（本人的Ⅰ类银行卡）通过公积金中心线上或线下渠道申请办理。

线上渠道办理：目前灵活就业人员可通过手机下载“玉林公积金”APP办理。

线下渠道办理：如灵活就业人员无法通过手机APP办理，或者在我市公积金系统中存在未销户的公积金账户，则需到柜面办理。

2．灵活缴存人的缴存基数、比例及月缴存额

（1）缴存基数是指灵活缴存人本人上一年度的月平均实际收入，月平均实际收入以当年个人所得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为测算点，低于或等于当年个人所得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的由本人自主申报；高于当年个人所得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的参考个人所得税收入纳税申报明细。目前个人所得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为每月5000元。

个人所得税收入纳税申报明细可通过税务局的官方渠道（如个人所得税APP）查询。

（2）缴存比例统一为24%。
（3）月缴存额为缴存基数乘以缴存比例。
计算公式为：月缴存额=缴存基数×24%。
（4）缴存基数和月缴存额必须在公积金中心当年公布的缴存上下限之间。
（5）缴存基数原则上按住房公积金缴存年度（当年的7月1日至次年的6月30日）一年调整一次。

例一：张三2019年10月申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为5000元，则张三的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5000元×24%=1200元。2020年7月1日后，张三的上一年度月平均实际收入为20000元/月，申报的基数超过当年的个人所得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5000元），需提供个人所得税收入纳税申报明细，且因申报的基数超过当年上限17992元，只能按17992元/月申报，月缴存额=17992元×24%=4318元。

3．灵活缴存人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账户分三类管理：

（1）正常账户：按月连续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账户。
（2）封存账户：连续欠缴住房公积金满3个月的账户或从单位停止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份起6个月内（含6个月）建立的灵活缴存人账户。封存账户的启封须从欠缴之月起恢复缴存，可计算连续正常缴存时间，积分恢复连续计算。
（3）停缴账户：连续欠缴住房公积金满6个月的账户或从单位停止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份起满6个月自动停止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账户。
例二：张三2020年1月开户缴存，缴至6月份，7月-12月欠缴六个月，则停缴账户不计算缴存时间。

4．销户：凡有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余额的，须结清后方能办理销户手续。已办理销户手续的，自销户之日起一年（12个月）内不得再次参加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

5．身份转换
灵活缴存人转换为单位职工或单位职工转换为灵活缴存人的，属正常账户的，可直接办理转移手续，账户的缴存时间连续计算；如转换前存在欠缴行为不超过六个月的，补足欠缴则可接续计算缴存时间。

(三）积分章节的主要内容

灵活缴存人管理实行积分制，积分是反映缴存情况、测算贷款额度、平衡贷款规模及个人信用、社会贡献等因素的综合体现。积分等于基础分加加分。基础分根据灵活缴存人缴存账户的分类及缴存情况按月积分或按月扣分，加分根据灵活缴存人缴存账户余额及连续缴存时间、住房套数、社会贡献等情况设置。如灵活缴存人出现账户停缴、账户销户、骗提住房公积金或发生违法违纪行为的，积分清零。

例四：正常账户张三月缴存额为1200元，正常连续缴存12个月时申请贷款，属首套房。则张三的积分为：12（基础分）+1（余额加分）+2（首套房加分）=15分

例五：封存账户李四2020年1月开户缴存，缴至6月份，7月-9月欠缴三个月账户自动封存，若李四在10月办理账户启封正常缴交10月份公积金并补足欠缴的7-9月份公积金，则可计算连续正常缴存时间，截至2020年10月份，李四累计连续正常缴存时间为10个月，其基础分=7分+（-3）分+3分=7分（7分：1-6月、10月每月积1分，共7分；-3分：7-9月欠缴，每欠缴1月扣1分，共扣3分；3分：补足欠缴的7-9月公积金，每月积1分，共3分）。

（四）提取章节的主要内容

灵活缴存人除享受与单位职工同等的提取政策之外，如灵活缴存人连续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满二十四个月以上的，在无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余额的的情况下就可以随时销户提取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销户时间比单位职工更加灵活。同时，灵活缴存人连续二十四个月未提取或从未使用过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销户提取时可给予利息额10%的利息补贴。

（五）贷款章节的主要内容
 1．根据《通知》（桂建金管〔2020〕8号）“降低贷款门槛，自愿缴存人员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所需的最低缴存期限、套数认定等条件应与本地区在职职工一致”。

为充分体现住房公积金的普惠性，灵活缴存人作为主借款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低缴存期限与单位职工一致，须连续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满十二个月。灵活缴存人未缴满十二个月的，可作为配偶、共同借款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属正常账户的可合并计贷款额度及月缴存额；属封存、停缴账户的不可合并计算。
2．灵活缴存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贷款年限、单笔最高额度、住房套数认定和贷款偿还能力等贷款条件与本市单位职工享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政策条件一致，参照《玉林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委托贷款实施办法》（玉市金管委〔2013〕10号）、《玉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新政策》（玉市金管委〔2018〕3号）等文件规定执行。

贷款利率：购建第一套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贷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执行。购建第二套住房或第二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贷款利率调整为同期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1.1倍。

贷款年限：最长不超过30年，贷款年限可延长至借款人法定退休年龄后5年。贷款抵押物的已使用年限加上贷款期限应低于抵押物所坐落土地的使用年限。

单笔最高额度：玉林市单笔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40万元。

住房套数认定：停止购建第三套及以上住房或申请第三次及以上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住房套数的认定标准是指职工个人及家庭在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以玉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系统提取情况及个人征信报告的住房贷款记录界定，如有异议的，提供主借款人及共同借款人的夫妻双方的购房所在地、工作所在地、户口所在地房产管理部门的数据证明。

贷款偿还能力：借款人应具有稳定职业和经济收入，有按时偿还贷款的能力，借款人每月还款额（含各种贷款每月还款额及信用卡每月分期还款额等负债）不得超过家庭月收入的50%。

3．根据《通知》（桂建金管〔2020〕8号）“健全科学合理存贷配贷机制。一是建立缴存贡献与贷款权利挂钩机制……二是重点保障自愿缴存人员家庭首套自住住房贷款的需求”。

为更好地按照积分配算可贷额度，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多缴长存，实行贷款额度与积分挂钩的计算方式：贷款额度=缴存账户余额×积分。计算公式根据积分及缴存账户余额计算贷款额度，对于缴存时间长、月缴存额高的灵活缴存人更加公平。

灵活缴存人贷款额度夫妻双方及共同借款人缴存账户属正常账户的可合并计算，其中配偶及共同借款人是单位职工的，按单位职工的贷款额度公式（贷款额度=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3.5倍+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元）×12（月）×距法定退休年限（年）×0.8倍）计算；配偶及共同借款人是灵活缴存人的，按灵活缴存人的贷款额度公式（贷款额度=缴存账户余额×缴存积分）计算。

4．灵活缴存人具体贷款额度根据灵活缴存人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资信程度、还款能力、借款人购房的价格（或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造价或评估价）、贷款的月还款额等综合审核确定，具体可参考《灵活缴存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举例》（附件2）。

公积金缴存情况：灵活缴存人的连续正常缴存时间、缴存账户余额、缴存按时情况及缴存账户状态等。

资信程度：借款人能如其偿付债务的能力和信用程度。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灵活缴存人应信用良好，无不良信用记录。公积金中心可通过查询灵活缴存人公积金缴存情况、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房屋登记信息等，综合评价借款人的收入、信用和还款能力。借款人或其配偶及其他共同借款人有近一年贷款连续逾期2期以上或两年内连续逾期3期以上的而已拖欠记录，应拒绝其贷款申请；借款人或其配偶及其他共同借款人有近一年信用卡透支连续逾期3期以上的恶意拖欠记录的，应拒绝其贷款申请；借款人或其配偶及其他共同借款人被列入商业银行监控黑名单的，拒绝其贷款申请。

借款人购房的价格（或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造价或评估价）：首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普通自住住房的，最高贷款限额不得高于购房价格的80%；第二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普通自住住房的，须结清首次住房公积金贷款后再申请，最高贷款限额不得高于购房价格的80%。二手房购房价格以买卖合同成交价格、发票价格、契税计税价格中最低者认定。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最高贷款限额不得高于评估价的50%。
贷款的月还款额：灵活缴存人申请的贷款额度和贷款年限计算出的月还款额不得高于月缴存额，夫妻双方及共同借款人正常缴存的，月缴存额可合并计算。

例六，灵活缴存人张某月缴存额1200元，其配偶李某属异地正常缴存职工，月缴存额600元，张某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40万元，如其选择30年，等额本息还款，月还款额约1740.8元，则满足月还款额不得高于月缴存额（1200+600=1800元）的条件；如选择20年，等额本息还款，月还款额约2268.8，则不满足月还款额不得高于月缴存额。

5．根据《广西个人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桂建发〔2017〕9号）“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后，自愿缴存人员应当继续履行缴存义务，且月缴存额不得低于申请公积金贷款时的月缴存额……”以及《广西住房公积金业务管理规范》（桂建金管〔2011〕26号）“当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贷款余额占归集余额比例高于70%时，对于享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职工，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可适当提高其提取后住房公积金明细账户内的保留额度，但保留额度最高不得超过一年缴存额”。结合我市个贷率情况，截至2020年9月底，我管理中心的贷款余额占归集余额比例达97.66%。为规范借款人继续履行缴存义务以及确保资金运营安全。灵活缴存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后，应当继续履行缴存义务，且月缴存额不得低于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的月缴存额，主借款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须留存12个月的月缴存额。

同时，为保证灵活缴存人缴存账户可按月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灵活缴存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主借款人及共同借款人必须作为还款人办理住房公积金还贷按月直对冲业务，且在贷款结清前不得解除。必须办理按月直对冲的主借款人及共同借款人是指作为主借款人及共同借款人夫妻双方的灵活缴存人。单位职工有住房公积金贷款未结清转入灵活缴存人管理的，须在建立灵活缴存人账户时办理按月直对冲。

6．根据《通知》（桂建金管〔2020〕8号）“建立个人自愿缴存和在职职工之间的转换机制……有住房公积金贷款未结清的离职职工未再进入单位就业的，转入自愿缴存管理”。有住房公积金贷款未结清的离职职工，从单位停止缴存月份起未再进入单位就业的，账户自动转为封存账户，必须转入灵活缴存人管理，且月缴存额不得低于月还款额。即单位职工有住房公积金贷款未结清的，须在单位停止缴存的月份起6个月内建立灵活缴存人账户，并须从单位停止缴存的月份起恢复。如单位停止缴存满6个月未建立灵活缴存人账户恢复缴存的，则自动转为停缴账户，公积金中心有权按同期同档次商业银行住房按揭贷款利率（以下简称“商贷利率”）计收贷款利息。

例七，单位职工陈某在单位缴存期间办理了一笔住房公积金贷款，月还款额1740.8元。2021年2月陈某从单位离职，其单位缴存账户于2021年2月封存，但陈某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未结清。陈某应在单位停止缴存月份2021年2月起六个月内（即2021年8月前）建立灵活缴存人缴存账户，并须从2021年2月起恢复缴存住房公积金，且月缴存额不得低于1740.8元。如陈某未在2021年8月前建立灵活缴存人账户，则其原单位缴存账户自动转为停缴账户。

7．根据《深入开展自愿缴存通知》（桂建金管〔2020〕8号）“……对发生贷后停缴、虚假转为单位缴存的，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要按照《广西个人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落实提前回收贷款、按商贷利率计收利息等措施”。为要加大对灵活缴存人贷款逾期、贷后停缴等风险的监控，保证住房公积金资金运营安全，《管理办法》设置了公积金中心有权按商贷利率计收利息或提前回收贷款的具体情形。

其中，缴存账户属停缴账户但按借款合同约定还款的，公积金中心有权按商贷利率计收利息；缴存账户属停缴账户且不按借款合同约定还款的，公积金中心有权提前收回贷款。

例如上述例七单位职工陈某离职后按规定建立灵活缴存人账户继续履行缴存义务，其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仍可按照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计收利息。如陈某未按规定转换为灵活缴存人，则其原单位缴存账户自动转为停缴账户，但陈某仍按借款合同规定正常还款的，公积金中心有权按商贷利率计收贷款利息。如陈某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在转为商贷利率计收贷款利息后，不按借款合同约定正常还款，公积金中心有权提前全部收回该笔住房公积金贷款，要求陈某提前一次性还清该笔贷款。

（六）罚则章节的主要内容

根据《玉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新政策》（玉市金管委〔2018〕3号）“……如发生有骗提、骗贷行为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有权没收其提交材料，追回骗提、骗贷资金。同时限制其3年内（从追回全部骗提、骗贷资金之日起计）提取和贷款资格”。为加大对骗提骗贷行为的惩戒，有住房公积金贷款未结清的灵活缴存人出现骗提、骗贷行为的，公积金中心除追回骗提、骗贷资金外，有权按商贷利率计收利息或提前回收贷款；没有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积分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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